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班级管理安全责任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班级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师生人生安全，根

据有关安全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依据“分层负责制、岗位责任

制”原则，制定本责任制。 

1、班主任是班级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班学生安全、班级教育教

学等设施设备负责。 

2、班主任及时传达上级有关安全文件精神，提出班级安全管理工作要

求。 

3、班主任经常督促指导学生认真做好班级安全管理工作，及时了解班

级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4、班主任应结合《太湖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管理手册》对本班学生进行

校园安全教育，做到经常、及时、有针对性。 

5、班主任应对学生进行校外各类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在校外各种场合

下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6、班主任应对本班教室内各类设施的安全状况及时、定期进行检查，

如存在安全隐患，及时处理或上报学校有关部门，并提醒学生注意。 

7、班主任应每日按时做好学生点名工作，了解学生出席情况。发现学

生未按时到校，在第一时间通知其监护人。 



8、班主任应认真负责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校内外班级活动，如班队主

题会、社会实践、研学、卫生劳动等，保证活动中的学生不因违纪、

操作失误、管理不到位等原因而发生安全事故。 

9、班级学生在校内发生各类安全事故，班主任必须及时送到附近医院

就诊，并上报学校。 

10、如遇学生缺席或发生校内安全事故，班主任必须及时与家长联系，

必要时应进行家访，了解或说明情况。 

11、班主任应了解本班学生在各学科中的表现，协调好学科间的作业

量，避免学生因作业量过重而造成的伤害。 

12、班级管理安全责任依据分工不同，贯彻“谁组织活动，谁负责”

的原则；同时依据“齐抓共管”原则，在无明确分工的管理工作中，

班主任为第一责任人，其他有关教师为第二责任人，班主任不在的情

况下，委托教师为第一责任人。 

13、未尽事宜，依据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